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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李長明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1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1798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202404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跨國同性婚姻適用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」相關疑

義，業經行政院會商司法院決議意見如說明，請轉知並督

導所屬戶政事務所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2年1月10日召開研商跨國同性婚姻相關事宜

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（下稱施行法）業自

108年5月24日施行，該法第2條規定：「相同性別之2人，

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

久結合關係。」而我國國民與他國國民成立該條關係，依

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下稱涉民法）第46條規定：「婚姻

之成立，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。但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

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者，亦為有效。」第8條規定：

「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，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

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，不適用之。」

三、司法院108年6月24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80013276號函（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021383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1/30 11: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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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108年6月24日函）略以，依涉民法第46條規定，婚姻成

立之實質要件須分別符合我國法律及該外籍人士本國法律

之規定，國人除與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人士可成立同性結

婚關係外，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締結同性婚姻關

係，在我國將不被承認。經本部以108年7月 19日台內戶字

第10801263051號函將該函轉知各地方政府。惟該函釋並未

觸及涉民法第8條之適用議題。

四、復針對國人與外籍人士申請同性結婚登記事件，我國行政

救濟實務已有多則穩定之確定見解：就我國公共秩序亦即

國家法律秩序而言，自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文以憲法第

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保障範

圍，包含使相同性別2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

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，而施行法之制定，

更已進一步具體化同婚關係在我國可依法成立的法律內

涵，並透過立法權行使所代表的民主正當性，明確納入而

成為我國現行法律秩序之一部分。針對國人與外籍人士申

請同性結婚登記事件，應進一步依涉民法第8條規定，審究

適用外國法之結果，是否有背於我國公序良俗（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108年訴字第1805號、109年訴字第1417號、110年

訴字第1524號判決、新北市政府111年10月3日新北府訴決

字第1111430803號訴願決定書參照）。

五、嗣司法院111年4月14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110011376號函

（補充108年6月24日函）及同年12月21日秘台廳行一字第

1110033053號函就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得否成

立同性婚姻1節，均以此等同性婚姻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具96

0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涉外因素，依現行涉民法第46條規定，應依各該當事人之

本國法定其準據法。個案是否有應適用涉民法第8條使當事

人之本國法非為其最終應適用之法律，而得於我國成立同

性婚姻並辦理結婚登記之情形，係事涉戶政主管機關基於

個案情形本於職權加以認定。

六、準此，應可認「不得否定使相同性別2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

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」，

業已構成我國公共秩序之一部分。為避免個案認定不一，

建立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同性結婚有關涉民法

第8條之通案處理機制，及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

同性結婚，因涉民法所指定適用之該當事人本國法係不承

認同性婚姻之規定，其所適用之結果致妨害我國公序良

俗，危及我國一般私法生活之安定，並生當事人在特殊環

境下不合理差別待遇，此時自當適用涉民法第8條規定，例

外不再適用該當事人不承認同性婚姻之本國法規定，以消

弭前述不平等待遇，該當事人間之私法上同婚關係，應認

可在我國成立施行法第2條關係，並得依同法第4條規定向

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

七、有關國人與港、澳地區人民可否辦理同性結婚1節，香港澳

門關係條例第38條前段既已明定：「民事事件，涉及香港

或澳門者，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。」亦應為相同

之解釋。至有關兩岸同性伴侶結婚1節，因尚涉及入境事

由、面談機制及登記程序等整體行政管理措施，仍應依臺

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之。

八、另本部108年7月19日台內戶字第10801263051號函轉司法院

99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4 頁，共 4 頁

秘書長、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意見、110年5月24日台內戶

字第11001175732號函及其他相同意旨函釋，與上開解釋意

旨不符部分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62


